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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3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董国强、王世保、王全彬、毛军、李江福、金玲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规范物业管理服务、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建议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加强行业监管

一是实行信用监管。2017年以后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取消，对物业行业监管带来新的形势和挑战，我局探索以信用监管为抓手，充分发挥信用惩戒的约束和震慑作用，构建物业行业监管新手段。印发了《新乡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综合评价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，结合各物业服务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、履行物业服务合同、管理经营能力等方面的基本信息、业绩信息和不良信息，评价内容涵盖基础管理、设施设备管理、环境管理、秩序维护等多个方面，每年对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定，并向社会公布。评价结果在前期物业招投标、各类评先创优、物业行业专家选聘活动中已进行结果运用，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合法合规经营。二是实行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。结合市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活动，每年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物业服务企业开展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工作，对检查中所发现问题，及时提出整改标准，要求限期落实到位，同时将检查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河南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，与企业信用档案相关联，切实推动我市物业行业信用环境的提升。同时，针对服务质量差并拒不整改、影响恶劣的企业，我局正在探索物业企业退出机制。

二、关于标准化建设

目前，我省正在研究制定《河南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》，从综合管理、客户服务、设施设备管理、清洁绿化服务等多个维度，将物业服务标准划分为五个等级，《标准》出台后将进一步规范住宅物业服务行为，实现住宅物业服务的标准化、规范化，促进物业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。同时我局鼓励物业服务企业打造“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”，通过物联网、人工智能、“5G+”等新技术，提高“智慧物业”管理服务水平，建立在线管家、在线报事报修、家政服务、快递驿站、社区活动、24小时客服等服务平台，及时发布日常通知及重要通知，实现线上线下“双物业”服务体系。

三、开展专项整治

为深入查找纠治全市物业服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我局联合市发改委、市市场监管局开展“整治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、侵占业主公共收益”专项整治行动，聚焦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、侵占业主利益等问题，严厉打击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提供物业服务、收取服务费用，强化公共收益监管，保障业主权益。并且通过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向社会公布了市本级及全市15个县（市、区）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电话、邮箱等投诉举报渠道，进一步保障了群众知情权、监督权。

四、推进业主组织建设

为进一步加强全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，推动符合条件的小区成立业委会，我局联合市委组织部、市委社工部制定下发了《新乡市住宅物业服务全覆盖 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全覆盖 党建全覆盖实施方案》，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做好业务指导，街道加强对业主组织的监管，实现基层高效能治理。

下一步，我们会根据您的宝贵建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学习，不断加大物业服务行业的监管力度，积极促进新乡市物业行业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。
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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